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虞政办发〔2021〕2 号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采矿管理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有关部门和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采矿管理，严厉打击涉矿领域违

法行为，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。根据《浙江省自然资源

厅关于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

项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浙自然资规〔2020〕6 号）等文件

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工程采矿管理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已取得立项批准文件的工程建设项目在批准用地红

线范围内，或已取得立项批准文件的隧道或地下空间工程，

因施工需要在建设工期内开采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、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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粘土矿产，不再另行设置采矿权。

二、工程建设项目产生的砂石土类矿产资源只能用于本

建设项目，项目建设单位在编制工程项目招投标方案时，须

将开采的矿产资源数量首先列入本工程利用方量。

三、本工程施工建设自用外有多余的矿产品，由各属地

乡镇（街道）负责通过区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以公开方式处

置，处置收益纳入区级财政统一管理。以上述方式处置的矿

产品可由工程施工方统一放至属地乡镇（街道）指定的区域，

或由属地乡镇（街道）委托第三方按批准的工程设计方案进

行资源价值评估并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以公开竞争方式

处置后，由工程施工方开挖并直接交给矿产品买受方。

四、纳入区财政统一管理的矿产品收益，实行“收支两

条线”管理，由区财政根据国有资源收益管理要求，按既定

的财政体制返还乡镇（街道）。

五、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立项（备案）后，根据工程设

计方案，委托第三方对工程红线范围内拟开采矿产资源数量

进行评估，经属地乡镇（街道）审查核定，报自然资源和规

划部门备案，未经备案不得组织工程招标。

六、项目涉及山体开挖，项目建设单位须进行地质灾害

风险评估。因工程建设易引发地质灾害的，建设单位须编制

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方案，将地质灾害防治、生态环境修复等

纳入工程建设内容。

七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负责工程采矿备案。在备案审

查时，一并审查项目用地用林批准、工程设计（施工）方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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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体开挖方案、地质灾害风险评估和防治方案、地质环境治

理恢复方案、矿产品处置方案等。

八、项目建设单位为工程建设监管责任主体，其中村级

项目和非公项目由属地乡镇（街道）负责，明确监管责任人，

对工程实施全程监管，严格按方案施工，禁止超方案开采矿

产资源。项目建设单位应定期组织开展工程开采矿产资源测

绘，并及时提供测绘报告给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，其中村级

项目和非公项目由属地乡镇（街道）提供。

九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建设、民政、农业农村、自然资

源和规划等部门要落实行业管理职责，牵头或督促项目建设

单位及时办理工程采矿备案手续。未完成相关手续批准（备

案）的，不得动工建设。

十、项目建设单位要加强工程采矿履约监管和工程验收

管理，对工程开采矿产资源超过方案规定数量的，应及时移

交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进行处理。超过方案规定数量未处理

到位的，工程项目不得验收审计，不得拨付工程款。

十一、建设项目在取得工程采矿备案手续前，不得以临

时用地、用地用林等其他批准手续替代。未取得工程采矿备

案手续、擅自开采矿产资源的，按照非法开采矿产资源进行

处置。

十二、对因监管不力等原因，致使工程建设项目超采数

量较大的，将严肃追究相关工作人员责任。对超采涉嫌刑事

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十三、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。《绍兴市上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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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明确建设项目工程性开采矿产资源

处置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虞政办发〔2017〕5 号文件）同时废

止。

十四、本通知由区府办负责解释，具体工作由自然资源

和规划分局承担。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 月 11 日

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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